
 

花蓮縣政府「教育志工 E 起來」線上數位課程實施計畫 

一、 依據志願服務法第 9 條，由本府規劃教育類特殊訓練數位課程，

並搭配臺北 e 大網站線上課程，協助學校志工完成訓練，取得志

願服務紀錄冊，提高教育類志工領冊率，建立完善的志工教育體

制。 

二、 主辦單位：花蓮縣政府教育處。 

三、 參加單位：花蓮縣家庭教育中心、本府所屬學校。 

四、 計畫期程：113年 9月 1 日起至 116 年 9 月 1 日止。 

五、 數位課程分為基礎訓練(3堂 6小時)及教育類特殊訓練(4堂 6小

時)，課程如下： 

基礎訓練 教育類特殊訓練 

課程名稱 時數 課程名稱 時數 

志願服務法規之認識 2 小時 身為志工我開心我驕傲

(兼論應有的觀

念、責任與權力關

係) 

2 小時 

志願服務經驗分享 2 小時 教育志工-圖書館理與

閱讀推動協助 

1 小時 

志願服務倫理與內涵 2 小時 人際溝通的技巧 2 小時 

  學生交通安全 1 小時 

六、 訓練方式： 

(一) 基礎訓練：透過臺北 e 大網站

(https://elearning.taipei/mpage/)，線上申請帳號密碼後，

參與學習完成指定志工相關課程時數，並通過測驗取得證明

書。(流程詳參附件一) 

(二) 教育類特殊訓練：教育類運用單位應以正式公文向本府教育處

運用單位辦理線

上訓練專用(非個

人 使 用 ) 



申請課程連結，完成線上訓練將上課照片檔案及簽到簿影(附件

2、附件 3)留校備查；教育類特殊訓練證書由志願服務運用單位

自行製發及管理，核定文號請已 

七、 請志願服務運用單位，依 「花蓮縣志願服務紀錄冊申請暨使用須

知」 ，檢具一吋半身照片二張 、名冊 、志工基礎訓練 、教育類特殊

訓練證書影本，送本府教育處申請服務紀錄冊，另應於紀錄冊核

發 1 個月內至志願服務資訊系統完成收編。 

八、 預期效益：配合本府社會處 116 年志工評鑑指標，全面提升運用

領冊率，以保障志工權益與福利。 

九、 本計畫奉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打開Google Chr

ome&Internet E

xplorer網站搜

索器 打上【臺北

e大】 

 
 

 

 

進入臺北 E 大網

站，點選會員登 

錄-e 大帳號 

 

 

 

點選註冊欄位 -

填寫註冊資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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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您申請到帳號

密碼後，就可以

開始上課囉! 

 

 

 

搜尋課程名稱打

上「基礎教育訓 

練」後，點選送出

查詢 

 

 

 

 

往 下 拉 會 跑 出

「志願服務」志

工基礎教育訓練

(6 小時版) ，進去

後點「直接報名」

-「報名課程」-

「上課去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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聽完課後一定要去做「正式測試」喔! 



 

 

當完成課程條件

時，就可以勾選 

並 按 列 印 證 明

~(身分證不用隱

藏 

喔~) 

 

 

最後，證明檔案記得儲存!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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○○國小「教育志工 E 起來」線上數位課程訓練照片 

□基礎訓練 

□特殊訓練 

照片 照片 

課程名稱： 

日期： 

人數： 

課程名稱： 

日期： 

人數： 

照片 照片 

課程名稱： 

日期： 

人數： 

課程名稱： 

日期： 

人數： 

 

附件 2 



 

○○國小基礎（特殊）訓練課程簽到簿 

日期: 

時間: 

編號 簽到 簽退 身分證字號 生日 備註 

1 馬小尼 馬小尼 A123456789 1999/12/8 （範例） 

2           

3           

4           

5           

6           

7           

8           

9           

10           

11           

12           

13           

14           

15           

16           

17           

18           

19           

20           

 

附件 3 


